
【维权】11专题２０1７年 4月 12日·星期三│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 刘红颖│校对 吉言 │E—mail:ldwbwq@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员工被行政拘留，企业可否将其辞退？
编辑同志：

半年前， 我所在的公司因
为生产不景气、 人员富余等原
因， 经与我协商， 彼此签订了
为期两年的停薪留职协议。 该
协议明确约定我停薪留职期间
可以前往他处求职。 随后， 我
入职到一家工厂。 岂料， 只过
了一个月， 我便在上班期间被
机床飞轮切断右手。

由于工厂没有为我办理工
伤保险， 致使我无法享受工伤
待遇。 我曾要求工厂给予工伤
赔偿， 但工厂认为， 在我一直
还是公司职工的情况下， 我不
能同时与工厂建立劳动关系，
其没有为我办理工伤保险的义
务。 而公司则表示， 我是在工
厂受伤的， 无疑与其没有任何
关联。

请问： 工厂究竟应否承担
工伤赔偿责任？

读者： 黄文芳

黄文芳读者：
工厂应当承担工伤赔偿

责任。
一方面 ， 员工 “停薪留

职” 期间可以与新单位形成劳
动关系。

《劳动合同法》 第39条第
（4） 项规定： “劳动者同时与
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
严重影响， 或者经用人单位提
出， 拒不改正的”， 用人单位
可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其含
义表明， 对于劳动者与其他用
人单位建立双重或多重劳动关
系， 《劳动合同法》 并未完全
禁止， 关键在于必须对原有工
作不会造成严重影响或者得到
用人单位允许。

正因为 “停薪留职” 是指
劳动关系不终止的情况下， 用
人单位允许生产或工作上不需
要的多余人员离职， 并停发工
资的劳动法律行为， 也就意味
着你作为公司的富余人员， 另
行就业不会影响公司的工作，
且公司已明确同意你前往他处
求职 ， 甚至还签订了相关协
议， 决定了你完全可以与工厂
建立劳动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规
定的解释 （三）》 第8条则规定
得更加明确： “企业停薪留职
人员、 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
内退人员、 下岗待岗人员以及
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
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
议， 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的， 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动关系
处理。”

另一方面， 工厂应当承担
工伤赔偿责任。

《社会保险法》 第33条规
定 ： “职工应当参加工伤保
险， 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
费， 职工不缴纳工伤保险费。”
鉴于你与工厂存在劳动关系，
表明你属于工厂的职工， 工厂
没有为你办理工伤保险， 无疑
是对自身法定义务的违反。 而
《工伤保险条例》 第62条第2款
指出： “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
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
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
的， 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
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
准支付费用。”

综上， 该工厂必须无条件
为你的工伤损失 “买单”。

（颜梅生）

□本报记者 赵新政

□本报实习记者 李婧

停薪留职员工再就业受伤
新单位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因打架被行政拘留
企业辞退被拘员工

今年2月的一天晚上 ， 加班
之后的肖强应朋友邀请来到一家
餐厅聚餐。 期间， 因邻桌客人与
其朋友发生争吵， 肖强便替朋友
出手打伤他人。 对方报警后， 警
察将肖强带到派出所讯问， 并于
当晚决定对其拘留9天。

第二天， 一向准时上下班的
肖强没到岗上班。 一开始， 部门
经理还认为他可能因事晚来一会
儿。 但是， 临近下班时， 肖强还
未到。 一打听， 才知道他被公安
机关拘留了。

公司知道肖强被拘留后认为
其无端参与打架斗殴， 系酗酒闹
事， 对公司造成恶劣影响。 为严
明纪律， 公司决定依据 《劳动合
同法》 第39条规定及相关规章制
度解除肖强的劳动合同。

肖强拘留期满后返回公司要
求上班， 公司不同意。 肖强认为
公司解除其劳动关系的做法违反
法律规定。 于是， 他向仲裁机构
提出申请， 要求裁决公司继续履
行劳动合同。

行政拘留并非刑事处罚
辞被拘员工属用法错误

在仲裁机构开庭审理本案
前， 仲裁庭组织双方调解。

期间 ， 张立德 律师提出 ，
肖强所受行政拘留并不是刑事处
罚， 而公司不能正确界定二者的
区别， 并错误地适用 《劳动合同
法》 第39条规定解除肖强的劳动
合同， 该行为属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 。 如果公司不改变其错误决
定、 恢复肖强的工作， 由此造成
的损失由公司负担。

在认识到自身错误后， 公司
同意仲裁调解意见， 撤销本公司

辞退决定， 恢复肖强的工作。
对于行政拘留与刑事处罚

的区别， 张律师说， 行政拘留只
发生在员工违反 《行政处罚法 》
《治安管理处罚法》 行政法律法
规规定， 或因参与酗酒闹事、 打
架斗殴 ， 或因实施性骚扰 、 偷
盗、 损害公私财产、 扰乱公共秩
序 ， 甚 至 发 生 了 侮 辱 或 恐 吓
他 人 、 卖淫 、 嫖娼 、 吸毒等情
节， 但因其不构成犯罪， 不能追
究其刑事责任， 只能对其实施行
政拘留 。 同样 ， 因其不构成犯
罪， 企业不能据此与其解除劳动
合同。

而 《劳动合同法》 第39条中
的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是
指依据国家刑事法律规定， 对犯
罪分子依照刑事法律的规定追究
法律责任。 这些犯罪分子通常是
“被人民法院判处刑罚 ”， 或者
“被人民法院依据刑法第 32条
(因情节轻微等) 免予刑事处分”，
唯有此时， 用人单位方可解除该
员工的劳动合同。

由此来看， 肖强所在公司的
选择是明智的。

禁止打架斗殴纳入制度
严重违章可以解除合同

本案争议的结果， 是公司留
下了参与打架斗殴的员工 。 那
么， 这样做会不会助长员工继续
参与此类事件的不良风气呢？ 张

律师说， 要禁止这种现象， 企业
可以制订相应的规章制度对这种
行为进行约束和引导。

张律师说， 《治安管理处罚
法》 第10条指明， 行政拘留属行
政处罚的一种。 它通常适用于制
裁严重违反治安管理但不构成犯
罪， 而警告、 罚款处罚又不足以
惩戒这种情况。 既然如此， 员工
被行政拘留与被追究刑事责任就
完全是两回事儿， 企业不能据此
解除员工的劳动合同。

对于员工在企业办公场所或
者 在 工 作 中 因 违 反 行 政 法 规
被 行 政拘留 ， 譬如在工作场所
发生打架斗殴、 在工作期间对女
同事性骚扰、 在办公场所吸毒、
聚众扰乱企业经营秩序时， 张律
师认为， 企业可用规章制度明确
上述行为属于违反企业规章制
度， 而员工因此被行政拘留的属
于企业可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情
节。 此时， 企业再以严重违纪为
由解除员工的劳动关系就合情合
理合法了。

对于员工在企业办公场所之
外或者非在工作中违反行政法律
法规被行政拘留的， 譬如私人聚
会后因酒驾被行政拘留、 下班后
在酒吧吸毒或酗酒闹事儿、 嫖娼
等， 张律师认为， 对此类问题的
处理， 总的原则是应当看此事是
否与企业用工管理直接相关， 如
果无关就无需管它。 反之， 可同
样通过规章制度加以处理。

丈夫失踪7年， 妻子寻人不
着如何离婚？ 因家庭矛盾家人互
殴 ， 出 手 更 重 的 一 方 算 家 暴
吗 ？ 什么情况应视为夫妻感情
破裂？ 近日， 北京市通州区法院
的 法 官 结 合 该 院 审 理 的 多 起
离 婚 案件对 “感情破裂 ” 进行
了解读。

丈夫离家7年未归， 妻
子能单方起诉离婚吗？

法官： 依法可公告送达
文书缺席判决

夫妻因琐事闹矛盾， 丈夫一
气之下离家出走。 妻子苦等7年
不见丈夫踪影， 遂起诉离婚。 近
日， 通州法院经公告送达， 依法
缺席审结本案， 判决双方离婚，
孩子归女方抚养。

1999年 付 某 与 张 某 结 婚 ，
2003年生育一女。 2009年， 付某
和张某因琐事发生矛盾， 张某离
家出走 。 付某独自一人抚养孩
子。 付某在等待多年后向法院提
起诉讼， 要求与张某离婚， 孩子
归其抚养。

对于付某陈述的情况， 法官
前往张某家中了解情况。 张某70
多岁的母亲称， 自儿子离家出走
后， 她再也没有见过儿子。 2014
年张某父亲去世时， 张某也没有
回家。 因张某下落不明， 付某申
请对张某公告送达起诉状和开庭
传票。

公告到期后， 法院缺席审理
本案。 法院认为， 张某离家出走
七年有余一直未有音讯， 原被告

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 夫妻感情
已经破裂。 现原告要求离婚， 依
法应予支持， 双方婚生女儿以原
告抚养为宜。

法官介绍， 根据民诉法相关
规定， 有证据证明受送达人下落
不明 ， 可适用公告送达诉讼文
书， 缺席判决。

另外 ， 根据最高法司法解
释， 夫妻一方下落不明的， 另一
方诉至人民法院， 只要求离婚，
不申请宣告下落不明人失踪或死
亡的案件，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对下落不明人用公告送达诉讼文
书。 本案的张某多年未归， 亲人
都不知道他的下落， 适用公告送
达条件。

丈夫承诺帮妻子入京未
履约能离婚吗？

法官： 不给办户口不是
感情破裂情节

黄某是外地人， 张某是北京
市人。 2012年， 两人登记结婚 。
婚前， 张某向妻子黄某承诺： 到
了一定年限便将其户口迁入北
京。 婚后， 黄某多次提及此事，
而张某一直没有办理。 为此， 双
方不断发生争吵。

近日， 黄某向法院起诉提出
离婚， 并称张某一直不把她当成
家人， 不给办户口， 致使双方感
情破裂。

张某不同意离婚。 “我希望
她踏踏实实地跟我过日子 。 可
是， 她经常在外面以工作为由不
回家。 而她工作的地点， 她娘家

人都知道， 我这个做丈夫的不知
道。” 张某说， 这种情况下， 如
果黄某户口进京了， 二人的婚姻
就走到尽头了。

张某说： “她娘家人也一直
干扰我们的生活， 她妹妹还打电
话骂我， 我觉得她娘家人这些行
为是我们吵架的原因。 我们夫妻
俩的感情尚未破裂。”

法院认为， 黄某起诉离婚 ，
但没有提供两人感情破裂的证
据。 而张某向法庭明确表示双方
尚有感情， 不同意离婚， 因此双
方感情尚有和好可能， 故暂不支
持黄某的离婚诉求。

法官介绍， 根据法律规定 ，
有如下情节可以视为感情破裂：
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 重婚
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实施
家庭暴力或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
的； 有赌博、 吸毒等恶习屡教不
改的。

本案中， 黄某没有提出感情
破裂的证据， 张某不给其办理户
口不是感情破裂的情节， 因此法
院驳回了原告起诉。

丈夫殴打岳母被公诉能
否算家暴？

法官： 如果是互殴不能
算家暴

黄某某起诉称， 她和丈夫吴
某于2007年7月结婚， 婚后育有
一女。 2010年， 她辞职专心照顾
家庭， 但丈夫仍然每天半夜12点
以后回家， 还经常夜不归宿。 后
来， 还发现丈夫利用QQ与许多

陌生人暧昧聊天。
黄某某说， 2012年其母亲前

来照顾孩子， 她开始出去工作。
期间， 丈夫多次挑衅引起冲突，
并辱骂殴打她。 当年7月， 又将
其母亲肋骨打断构成轻伤 。 因
此， 她提出离婚。

吴某当庭表示不同意离婚 ，
他因殴伤岳母已被提起公诉， 但
正在取保候审中。 吴某说， 他与
黄某某尚有感情， 黄某某母亲的
伤是她夫妻二人吵架时老人在背
后挠他， 他无意间推一下所致，
不是他故意打老人。

最终法院判决两人离婚， 并
分配了家庭财产。

法官介绍， 婚姻关系的维系
应以感情为基础， 本案的原被告
在婚后未能注意夫妻感情的培
养， 致使双方因家庭琐事多次发
生纠纷 ， 多次报警 ， 并发生互
殴 ， 法院认为 ， 两人感情已破
裂， 判决两人离婚。

法院在审理中还发现， 检察
院的起诉状载明， 吴某在家中因
家务问题与其妻子黄某某、 岳母
李某某发生口角后互殴， 三人均
受伤， 经法医鉴定： 李某某为轻
伤， 黄某某为轻微伤、 吴某为轻
微伤。

法院认为， 黄某某称吴某有
外遇及家庭暴力， 但其提供的相
关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夫有外遇
及家庭暴力之事实， 且2011年7
月3日一事已被认定为互殴， 所
以法院并未支持黄某某因遭到家
暴和丈夫 “出轨” 而要求损害赔
偿金的诉讼请求。

如何与失踪丈夫离婚 家人互殴算不算家暴 答应却不办户口能否离婚

法官详解何谓夫妻感情破裂

《劳动合同法》 第39条
规定， 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
除其劳动合同。 可是， 肖强
所在的公司却以其被公安机
关拘留9天为由将其辞退 。
为此， 双方发生劳动争议。
近日， 经仲裁调解公司收回
辞退决定， 肖强恢复工作。

对此， 北京市弘嘉律师
事务所张立德律师说， 由于
该公司没弄清员工被行政拘
留仅仅是行政处罚并非被追
究刑事责任， 就贸然使用上
述法律规定解除员工劳动关
系 ， 其行为是违法的 。 现
在， 该公司按照调解协议办
事就对了， 不然的话， 公司
将来不仅要输官司还需赔偿
员工的损失！


